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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

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 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实现净利润人

民币 17,676.90 万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767.69万元，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9,760.85万元，2024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6,148.36万元；公司 2024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4,357.92万元，年末未分配利润-34,382.86万元。

公司于 2025 年 4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定 202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经审计，公司 2022 年、2023 年和 2024 年度合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15,745,491.19

元、30,350,814.21 元和 43,579,164.52 元，合计为-41,815,512.46 元，平均值为-13,938,504.15 元。根据《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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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鉴于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为负数，公司不触及《股票

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上上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0 0 0

回购注销总额（元） 0 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579,164.52 30,350,814.21 -115,745,491.19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元） 61,483,611.35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13,938,504.15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

总额（元）

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

总额是否低于 5000 万元

不适用

现金分红比例（%） 不适用

现金分红比例是否低于 30% 不适用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一款

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

情形

否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未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如下：

（一）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盈利水平、偿债能力及资金需求

1、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污水处理、环保工程技术服务，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

所属行业为 D4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等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的经营模式采用 BOT、BT等特许经营模式，通过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模式投资

建设并运营管理污水处理设施，开展污水处理业务。公司的污水处理业务主要通过下属 7家污水处理项目

公司开展，能够满足污水排放标准要求。2024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9,155,656.23 元，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3,579,164.52元，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0270元。公司部分收益尚未形成现金流入，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规模较大，公司需保持充足流动性以确保公司正常的经营与项目的推进实施。

（二）利润分配政策执行情况

公司积极履行投资者回报责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在统筹考虑 2025年度经营计划、资金支出安排及资金储备需求的基础上，为

维护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拟定 202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

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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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留存未分配利润的预计用途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重点用于以下方面：保障主营业务运营资金需求、提升污水处理服务能力，持

续投入技术升级改造，为投资者创造长期价值回报奠定基础。

（四）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便利

公司通过多元化渠道保障中小股东参与权，中小股东可通过投资者热线，电子邮箱等多种方式来表达

意见和诉求。同时，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将同步开通网络投票通道，确保全体股东平等参与重

大决策。

（五）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政策和监管要求，持续完善科学、透明的利

润分配机制：一是严格执行《公司章程》分红政策，在满足合理资金需求前提下，保持现金分红政策的连

续性与稳定性；二是加强应收账款管理，优化现金流质量；三是深化主营业务发展，通过精细化管理提升

运营效益。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行业政策动向，动态评估分红能力，努力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4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定 202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将提供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并对中

小股东投票结果进行单独统计，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考虑了公司目前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的现金需要，不会对公司现

金流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30日


